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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員林市公所開標主持人注意事項 

一、 開標宣布事項  

(一) 招標標的名稱。 

(二) 投標廠商家數、名稱或代號。(細 48) 

(三) 依實際情況說明有無廠商以書面提請招標文件釋疑，或已依法處置之情形。(採 41) 

(四) 開標前詢問投標廠商有無提出繳納押標金之憑證(收據聯或憑據)。 

(五) 詢問監辦單位對開標程序有無意見，如無意見，則繼續進行開標作業。 

二、 宣布資格／規格審查結果 

(一) 審查投標文件發現其內容不明確、不一致或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情形者，得通知

投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如係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且與標價無

關者，得允許廠商更正。(細60) 

(二) 資格及規格文件審查不合規定者，得由主持人依本所投標須知第56點無效標情形

洽請說明確認。(採51) 

(三) 資格及規格文件審查不合格者，並敘明原因載明於開標紀錄中。(採51) 

(四) 主持人宣布資格、規格審查結果。 

(五) 審查後於資格及規格審查表內簽名。 

(六) 資格及規格結果有1家以上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即可進行後續價格審查作業，否則

廢標。 

三、 宣布價格審查結果 

(一) 價格文件審查不合規定者，得由主持人依本所投標須知第56點無效標情形洽請說

明確認。(採51) 

(二) 價格文件審查不合規定者，並敘明原因載明於開決標紀錄中。(採51) 

(三) 主持人宣布價格文件審查結果。 

(四) 審查後於廠商投標書內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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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價格封若有1家以上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即可開啟底價封；否則應予廢標，底價封

不開啟。 

四、 底價，開啟底價封，確認底價 

(一) 底價應於開標前訂定(採46，細54) 

(二) 開標前應保密，決標後應公開。(採34) 

(三) 機關依實際需要，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 

(四) 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再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細53) 

(五) 開啟底價封之前應請監辦單位確認底價封密封並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蓋章。 

(六) 主持人開啟底價封。 

(七) 底價封開啟後應確認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有無核定底價及簽名或蓋章。 

五、 唱標 

(一) 承辦開標人員確認標價。 

(二) 主持人宣布廠商標價。 

六、 比減價 

(一) 最低標廠商標價未逾底價且無低於底價80％之處理程序： 

1. 最低標為決標對象並為得標廠商。 

2. 如最低標標價相同之廠商有2家以上，而比減價格次數未達3次，且在底價以內

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請該等最低標廠商比減價格1次，減價後，以最低標為決

標對象，若比減價格後仍有2家以上廠商價格相同，則由該等廠商抽籤決定決標

對象。 

(二) 最低標廠商標價有低於底價80％之處理程序：依工程會「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

理總標價低於底價80％案件之執行程序」處理。 

(三) 投標廠商之價格均逾底價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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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低標廠商優先減價一次，應書明減價金額並由主持人宣布減價結果，若仍超

過底價時，由所有合格廠商在不高於前一次比減價格內比減價格。比減後，如

有廠商之價格進入底價，則依前述規定辦理。如仍均超過底價者，由所有合格

廠商繼續比減價格，比減價格次數不得逾三次。 

2.  比減價格時，若有2家以上繼續比減，應書明減價金額，其有逕以書面表示減至

底價或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未訂底價之採購)時，視同放棄當次減價權益，

該廠商當次減價應視同無效。 

3. 比減價格時，僅餘1家廠商繼續減價者，該廠商以書面表示減至底價，或照底價

再減若干數額者，應予接受並決標予該廠商。 

4.  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僅有1家廠商或採議價方式辦理，其減價次數不

得逾6次。洽減結果廠商書面表示減至底價，或照底價再減若干數額者，本機關

應予接受，並決標予該廠商。 

5.  最低標價廠商如有2家以上之標價相同，而比減價格次數未達3次，且在底價以

內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由該等廠商再比減1次，以低價者決標。比減價後之標

價仍相同，由開標主持人按廠商投標書編號順序代為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6. 若比減次數已達3次，且有2家以上價格相同並進入底價，則以抽籤決定之。 

7. 除表示減至底價或照底價再減若干數額之情形外，投標廠商應以中文或阿拉伯

數字書面表示減價後之標價金額。 

8.  開標主持人於第1次比減價格前，應宣布最低標價廠商減價結果，第2次或第3

次比減價格前，應宣布前1次比減價格之最低標價。參加比減價格之廠商未能減

至低於開標主持人所宣布之前一次減價或比減價之最低標價者，不通知其參加

下一次之比減價格或協商。 

9.  若比減價格3次後，廠商標價仍超過底價者，除有超底價決標情事者外，主持人

應宣布廢標。 

七、 宣布決／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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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廢標紀錄製作完成後，應由承辦人員、紀錄、開標主持人、監辦人員、列席

人員等會同簽名；有決標對象者，並應請得標廠商代表簽名。(細68) 

(二) 主持人依決／廢標紀錄內容宣布決／廢標(廠商比減結果高於底價時廢標)。 

 


